关于做好2010年度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考核
及2014年度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院系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0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师〔2014〕2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师〔2014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我校将在近期开展2010年度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终期考核及2014年度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0年度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的终期考核工作

1．考核的内容、办法、结果
2010年度省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的考核具体事项详见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0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师〔2014〕2号）。

2．考核的时间安排

（1）1月3日(周五)至1月10日(周五)，培养对象根据培养目标进行自我总结，并填写《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培养期满考核表》。
（2）1月10日(周五)下午4:00前，培养对象将《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培养期满考核表》（纸质和电子文档各一份）、培养期内发表的论文与其他科研成果等一并交校人事处。学校组织专家对培养对象进行考核评议，并将省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考核结果上报省教育厅师资处。

二、2014年度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的选拔工作

1．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的选拔范围、名额和条件
（1）选拔范围：详见《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师〔2014〕1号）。 

（2）选拔名额：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师〔2014〕1号）精神，我校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名额不超过1名，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推荐名额不超过3名。

（3）选拔条件：详见《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师〔2014〕1号）。

2．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程序与时间安排
（1）1月3日（周五）—1月8日（周三），各院系(部)组织学习动员，对照推荐选拔条件，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(申报人填写《镇江高专2014年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候选人申报简表》)，至多评议推荐1名人选(如无符合条件者，可不推荐)并填写推荐意见，于1月10日（周五）下午4:00前由院系(部)统一将推荐对象名单及《镇江高专2014年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候选人申报简表》报校人事处。

（2）1月15日（周三），学校组织专家评审。推荐对象被确定后，人选名单将在全校范围内公示。

（3）1月15日（周三）—1月17日（周五），推荐对象填写《培养对象推荐表》（纸质和电子文档各一份）及准备有关申报材料；校人事处整理汇总申报评审材料，并上报省教育厅师资处。

3．其他事宜
本通知中未涉及的有关省级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培养工作的其他事宜，均按《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4年度高校“青蓝工程”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师〔2014〕1号）有关规定办理。

三、其它事宜
1.省级“青蓝工程”考核和推荐工作所涉及的文件、表格及相关材料等，可从校人事处网站“文档下载-师资科”栏目下载。
2.办公地址：正则楼413室，电话：88962122，联系人：凌蕾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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